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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路斯宠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票自愿限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本次股票自愿限售数量共计 1,303,5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1.44%，涉及自愿限

售股东 9名。 

公司股东孙洪学、郑保永、付晓明、王志昌、韩金政、寇兴刚、孙艳平、李海

清、郭百磊等 9名股东与山东路斯宠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，承诺自愿锁定

其持有山东路斯宠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共计 1,303,500股，占其总股本的

1.44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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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本次股票自愿限售的明细情况 

单位：股 

序

号 

股东姓

名或名

称 

是否为控

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

人或其一

致行动人 

是否为

控股股

东、实际

控制人

的亲属，

如是，说

明亲属

关系* 

是否为

公开发

行前直

接持有

10%以上

股份的

股东* 

是否为公

开发行前

未直接持

有但可实

际支配

10%以上

股份表决

权的相关

主体* 

董事、

监事、

高级管

理人员

任职情

况 

截止 2021

年 12月 6

日持股数

量 

本次自愿

限售前已

处于限售

登记状态

的股票数

量 

本次自愿

限售登记

股票数量 

本次限售

股数占公

司总股本

比例 

自愿限售期间 

本次限

售后该

股东所

持的无

限售条

件股份

数量 

1 孙洪学 否 否 否 否 董事、

总经理 

832,500 774,375 58,125 0.0641% 自 2021年 12月 6月起

至完成公开发行并上

市之日或公开发行并

上市事项终止之日 

0 

2 郑保永 否 否 否 否 董事、

副总经

理 

303,000 282,500 20,500 0.0226% 自 2021年 12月 6月起

至完成公开发行并上

市之日或公开发行并

上市事项终止之日 

0 

3 付晓明 否 否 否 否 董事 810,000 0 810,000 0.8937% 自 2021年 12月 6月起

至完成公开发行并上

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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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之日或公开发行并

上市事项终止之日 

4 王志昌 否 否 否 否 监事会

主席 

492,000 377,250 114,750 0.1266% 自 2021年 12月 6月起

至完成公开发行并上

市之日或公开发行并

上市事项终止之日 

0 

5 韩金政 否 否 否 否 监事 227,500 208,125 19,375 0.0214% 自 2021年 12月 6月起

至完成公开发行并上

市之日或公开发行并

上市事项终止之日 

0 

6 寇兴刚 否 否 否 否 董事会

秘书、

财务总

监 

508,000 432,500 75,500 0.0833% 自 2021年 12月 6月起

至完成公开发行并上

市之日或公开发行并

上市事项终止之日 

0 

7 孙艳平 否 否 否 否 副总经

理 

432,500 374,375 58,125 0.0641% 自 2021年 12月 6月起

至完成公开发行并上

市之日或公开发行并

上市事项终止之日 

0 

8 李海清 否 否 否 否 副总经 331,500 274,375 57,125 0.0630% 自 2021年 12月 6月起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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挂牌公司已于 2021年 12月 9日对上述股票申请限售。 

理 至完成公开发行并上

市之日或公开发行并

上市事项终止之日 

9 郭百磊 否 否 否 否 副总经

理 

510,000 420,000 90,000 0.0993% 自 2021年 12月 6月起

至完成公开发行并上

市之日或公开发行并

上市事项终止之日 

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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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本次股票自愿限售的依据及解除条件 

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上市规则》”）第 2.4.3 条

规定：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本公司股份，按照《公司法》规定，

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，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

份总数的 25%，离职后 6 个月内不得转让。《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

发行股票并上市业务办理指南 1号——申报与审核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上市业务指南》”）第

十三条同时规定，属于《上市规则》2.4.3规定的限售主体的，应当按照挂牌公司股票

限售及解除限售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定，自股权登记日次日起两个交易日内，通过发行人

披露自愿限售公告，承诺自股权登记日次日起至完成股票发行并上市之日不减持发行人

股票，并于公告披露当日向全国股转公司申请办理股票限售。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事项

终止的，相关股东可以申请解除前述自愿限售。 

公司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（以下简称“公开发

行并上市”），现根据《上市规则》《上市业务指南》等相关规定对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孙

洪学、董事兼副总经理郑保永、董事付晓明、监事会主席王志昌、监事韩金政、董事会

秘书兼财务总监寇兴刚、副总经理孙艳平、李海清及郭百磊等 9名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申

请自愿限售。自愿限售期间为自 2021年 12月 6 日起至完成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，或公

开发行并上市事项终止之日。 

 

四、 本次股票自愿限售后公司股本情况 

股份性质 数量（股） 百分比（%） 

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32,527,500 35.89% 

有限售条件的股

份 

1、高管股份 2,917,500 3.22% 

2、个人或基金 17,463,000 19.27% 

3、其他法人 37,725,000 41.62% 

4、其他 0 0.00% 

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58,105,500 64.11% 

总股本 90,633,000 100.00% 

 

五、 其他情况 

公司将及时在中国结算办理完成自愿限售登记。如本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事项终止，

相关股东可以申请解除自愿限售；如公司完成公开发行并上市，前述股东所持股份将按

照《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自公司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进行法定限售，不再作为自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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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售执行。 

 

 

山东路斯宠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1 年 12月 9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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